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末停止转托管、配对

转换业务并进行基金份额转换的公告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于 2013年 9月 9日生效。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富国汇利基金”）于 2015年 10月 15日封闭期到

期，封闭期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5年 10月 14日终，基金管理人对富国汇利

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A份额（场内简称：汇利 A，基金代码：

150020）、富国汇利分回报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B份额（场内简称：汇利

B，基金代码：150021）实施基金份额转换，并将在 2015年 10月 14日及

2015年 10月 15日停止汇利 A、汇利 B的相关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富国汇利基金停止办理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为保证基金份额转换期间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于 2015年 10月 14日至 2015年 10月 15日停

止办理富国汇利基金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自 2015年 10月 16日起，富国汇

利基金可恢复转托管业务。

二、封闭期末基金份额转换的基本情况

（一）转换基准日

富国汇利基金封闭期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5年 10月 14日。

（二）转换对象

转换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汇利Ａ份额和汇利Ｂ份额。

（三）转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所约定的资产收益分配规定分别计算

汇利 A份额和汇利 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将汇利

A份额和汇利 B份额转换为汇利份额。转换后，汇利 A份额和汇利 B份额基金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按照转换规则相应增加或减少。

（四）转换费用

本次基金份额转换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申请，由基金管理人统一办理，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需支付转换基金份额的费用。



（五）转换后基金份额的登记与申购赎回

1．基金份额转换遵循原系统登记的原则，即份额转换前后基金份额的登记

系统不变。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系

统（以下简称“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场内汇利 A、汇利 B份额，在完成基

金份额转换后，转换得到的场内富国汇利份额仍将登记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2．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投资者可在富国汇利基金开放日办理富国汇利基

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托管业务。场外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

办理上述业务；场内投资者须通过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销售代理资格的证

券公司（以下简称“场内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本基金销售机构请详见

相关公告。

3．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托管在无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销售代理资格的证券

公司或托管单元的汇利 A、汇利 B份额，转换完成后，须将转换得到的富国汇

利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代销机构，或者跨系统转托管至场外销售机构，方可

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

三、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其它相关情况的说明

自 2015年 10月 15日起，汇利 A、汇利 B将连续停牌，直至本基金开放期

结束后再次进入封闭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汇利 A、汇

利 B复牌。

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富国汇利基金将进入开放期，基金管理人将开放富

国汇利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转托管等业务，届时请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

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10日



　　

附件：

富国汇利基金基金份额的转换

　　（一）基金份额的转换

1、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

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每个封闭期内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0月

14日。

2、基金份额转换的对象

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汇利A份额和汇利B份额。

3、基金份额转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所约定的资产收益分配规定分别计算

汇利A份额和汇利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按照如下基金份额转换公式将汇利

A份额和汇利B份额转换为汇利份额。转换后，汇利A份额和汇利B份额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按照转换规则相应增加或减少。无论基金份额持有人

单独持有或同时持有汇利A份额和汇利B份额，均无需支付转换基金份额的费用。

（1）转换前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转换前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

／转换前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

其中，基金资产净值为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基金份额的余额

数量为汇利A份额、汇利B份额和汇利份额的余额数量之和。

转换前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保留到小数点后8位，小数点后第9位四舍五入，

由此产生的计算误差归入基金资产，并由基金管理人通知基金托管人对账务进

行调整。

（2）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汇利A份额和汇利B份额转换公式

汇利 A基金份额和汇利 B基金份额转换公式为：

汇利 A转换为汇利份额数＝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T日）汇利 A基金份额

数×T 日汇利 A基金份额净值/T 日基金份额净值



汇利 B转换为汇利份额数＝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T日）汇利 B基金份额

数×T 日汇利 B基金份额净值/T 日基金份额净值

T日汇利 A、汇利 B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见基金合同“六、封闭期基金

份额的分级”之“（四）汇利 A和汇利 B在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计算”。

其中，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数，场外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场内保留到整数

位。

4、基金份额转换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汇利 A份额与

汇利 B份额停牌，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5、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

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在至少一家指定媒

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基金份额转换结果，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